
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工程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为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工程，委托天津市市政设计研究院进行项目施

工设计，项目的设计符合国家，当地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决定。

项目的设计按照绿色、环保、生态的理念，合理安排功能分区，使其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建设项目的环保措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措施的设计符

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

1.2 施工简况

项目按“三同时”制度，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保证施工期环境保

护设施资金。项目施工期环境保护设施与项目主体、公用工程同步建设，防治或

减缓施工期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弃物及生态环境影响。

工程于 2016 年 11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9 月主体工程交工通车，但绿化

护坡工程未完工，服务区、养护工区等附属设施未建成以及部分搅拌站等临

时占地未恢复。2019 年 9 月 27 日代建单位委托我司进行竣工环保验收调查

工作，我司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对代建提出了整改意见：主要包括尽快做好

边坡绿化、以及尽快恢复临时占地，代建单位采取我司的意见进行整改，直

至 2020 年 6 月代建单位整改完毕（期间由于新冠疫情耽误工期），2020 年

8 月服务区、养护工区等附属设施（包括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投入使用。

由于环评批复要求制定突发环境应急预案，以及建设单位要求取得突发环境

应急预案备案回执后方可开展验收工程，本工程突发环境应急预案于 2021

年 6 月初完成备案，之后立即开展验收调查工作。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19 年 9 月，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海南寰安科技检测有

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海南寰安科技检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9月，公司位于海口市美兰区青

年路 92号，已取得海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证书编号：17211205A002）。海南寰安科技检测有限公司具有用于保证检测



工作所需要的条件，拥有多套先进的采样和分析仪器设备，基本覆盖水和废水、

空气和废气、噪声等大部分检测能力，极大地保证了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在承接任务后，海南寰安科技检测有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该项目进行资料

研读，2019 年 10~12 月、2020 年 3~5 月、11~12 月以及 2021 年 6~7 月多次

对现场踏勘，了解工程概况和周边区域环境特点、明确有关环境保护要求，制定

了验收监测方案，我司于 2019 年 11~12 月、2020 年 8 月、11~12 月以及 2021

年 5~7 月对沿线环境现状进行了监测。在对环境现状监测及现场调查结果进

行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工程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施工期间，在文昌市（K51+150~ K51+538英城立交匝道）路左的坑美

村 1户村民对施工噪声影响进行投诉，本项目采取在英城立交匝道（坑美村）村

民附近设置 35米的隔声屏障，解决了投诉问题。

项目在设计和试运行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反馈或投诉的内

容。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①施工期

项目施工期的环境管理由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共同负责。施工单位项目部对

施工项目环境保护工作进行日常管理，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环保工作进行监督管

理。开工初期，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及时成立安全环保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与

环保单位的联系和对施工人员的环保宣传、环保教育工作。

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对施工单位的后期恢复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施工单位

均按照施工设计以及环保的恢复要求进行了恢复工作。

②营运期

本项目为非污染性生态项目，本工程建成运营后，继续认真执行工程各项环

保工作，未接到环保投诉。同时开展竣工验收的各单项工程的验收工作。本项目

完成竣工验收以后，建设单位将项目交由海南省公路管理局高速公路养护管理中

心进行运营管理。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道路上运输的危险品主要有汽油、柴油、农药、化肥等，该路运输危险品品

种较少，危险品运输车辆的交通事故概率很小。项目突发环境事件主要油品泄漏

造成的突发水体污染环境事故以及火灾（爆炸）产生的次生环境风险等。目前，

公路管养单位海南省公路管理局高速公路养护管理中心成立专门的风险应急

机构，制定本工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于 2021 年 6 月取得琼海市、文

昌市生态环境局的备案。

（3）环境监测

本项目工程竣工后，在环保验收阶段海南寰安科技检测有限公司已进行项目

的环境验收监测。本项目属于非污染生态类项目，在项目运营期的环境影响很小。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对本项目提出环境监测的相关

要求。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见下表：

表 11.4-1 营运期环境监测计划

环境

要素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要求环评报告

及批复

调整后

公路运营期

声环境

乐群小学，迈号

敬老院、左城右

海、文华园，湖

美村

灯园村、湖丰

村、南坡村、

左城右海、上

寨村

LAeq

近中期进行

跟踪监测：

前三年：2
次/年

其他年：1
次/年

每次连续 2天，

昼间 2次，夜间

2次，每次连续

监测 20min。监

测时同步记录

车流量（分大、

中、小型车分别

记录）。

水环境
赤纸渠、塔洋

河、万泉河

塔洋河、万泉

河、下屯四中

桥沟渠、昌文

村中桥沟渠

DO、CODCr、

BOD5、石油类及

SS、氨氮

1次/年（枯

水期）

每次连续 2天、

每天上、下午各

1次

实施

机构
具相应资质的监测单位

负责

机构
公路管养单位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项目不涉及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情况。



（2）防护距离控制

无

项目已做好绿化设计和施工，根据现场调查，项目施工期未对项目沿线环境

产生污染影响，未接到关于本项目环境污染的举报；工程沿线景观较好，施工场

地进行了迹地清理及植被恢复，无环境遗留问题。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无

3、整改工作情况

工程于 2016 年 11 月开工建设，2019 年 9 月主体工程交工通车，但绿化

护坡工程未完工，服务区、养护工区等附属设施未建成以及部分搅拌站等临

时占地未恢复。2019 年 9 月 27 日代建单位委托我司进行竣工环保验收调查

工作，我司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对代建提出了整改意见：主要包括尽快做好

边坡绿化、以及尽快恢复临时占地，代建单位采取我司的意见进行整改，直

至 2020 年 6 月代建单位整改完毕（期间由于新冠疫情耽误工期）。


